《苏州大学学报（法学版）》注释体例

一、本刊提倡引用正式出版物，根据被引资料性质，在作者姓名后加“主编”“编译”“编著”“编选”等字样。

二、文中注释一律采用脚注，每页单独注码，注码样式为①

 = 2 \* GB3 ②

 = 3 \* GB3 ③等。

1. 对全句的引用，引注符号置于句号、问号等标点之后。对句子部分内容的引用，引注符号置于该部分之后；对句中字词的直接引用，引注符号应当紧接引号，置于其他标点之前。例如：在《行政诉讼法》起草过程中，关于受案范围问题曾有热烈的讨论。①尽管多数学者主张概括规定法院应当受理的案件范围，以使受案范围尽量宽泛，②立法最终采取了逐项列举的方式。比起此前各个单行法，《行政诉讼法》规定的受案范围“有所扩大”③，但与概括规定的主张还相距很远。
2. 同一注释里包含多条同类文献的，一般按时间顺序排列，用分号隔开。
3. 同一注释里中外文文献混合排列的，结尾句号使用最后文献的语种。例如：参见沈岿：《制度变迁与法官的规则选择：立足刘燕文案的初步探索》，载《北大法律评论》第3卷第2辑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；Thomas Kellogg, “Courageous Explorers”? Education Litigation and Judicial Innovation in China, 20 Harvard Human Rights Journal 141 (2007).

三、非直接引用原文时，注释前加“参见”；非引用原始资料时，应注明“转引自”。

一般来说，概括引用可以使用“参见”引领，作者没有找到原初文献并予以核实，只是转引他人的，写“转引自”。作者已经查找、核实原文的，直接引用原文，不写“转引自”。

四、数个注释引自于同一资料时，体例与第一个注释相同。

五、引用自己的作品时，请直接标明作者姓名，不要使用“拙文”等自谦词。

六、具体注释举例及注意事项
引用书籍或者论文特定部分的内容，应当标明页码；如果是概括提及书籍、论文整体，不标页码。

1. 著作类

①王泽鉴：《民法总则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，第80页。

②张新宝：《侵权责任法》（第4版）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，第73-75页。

③高鸿钧等主编：《英美法原论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二章“英美判例法”。

2. 期刊类

（1）期刊名称用书名号。期刊的“社会科学版”“人文社会科学版”属于期刊名称的一部分，用括号置于书名号内，例如，《苏州大学学报（法学版）》。

（2）期刊名称有变化的，写所引文献发表当时的期刊名。

（3）期刊有别名的，写主要名称，例如，《法律科学》杂志在封面上标明该刊系“西北政法大学学报”，引用时可以只写“《法律科学》”。

①朱庆育：《法律行为概念疏证》，载《中外法学》2008年第3期。

②崔国斌：《知识产权法官造法批判》，载《中国法学》2006年第1期，第163页。

3. 文集类

①[美]杰里米·沃尔德伦：《立法者的意图和无意图的立法》，张卓明等译，载[美]安德雷·马默主编：《法律与解释：法哲学论文集》，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，第115页。

②王保树：《股份有限公司机关构造中的董事和董事会》，载梁慧星主编：《民商法论丛》第1卷，法律出版社1994年版，第110页。

4. 译作类

①[德]维尔纳·弗卢梅：《法律行为论》，迟颖译，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，第155页。

②《英国 2006 年公司法》，葛伟军译，法律出版社 2008 年。

5. 报纸类

①刘树德：《增强裁判说理的当下意义》，载《人民法院报》2013年12月27日，第5版。

6. 网络类

除有必要，本刊不提倡引用网络资料。如确须引用，请注明网络文献来源和最后访问日期，引用互联网文献，应当在网站名称之后、网页链接之前，注明该文献的上传日期，如果网页地址中已经标明了上传日期，可以不重复标明。例如：

①汪波：《哈尔滨市政法机关正对“宝马案”认真调查复查》，载人民网2004年1月10日，http://www.people.com.cn/GB/shehui/1062/2289764.html，2005年3月15日访问。

②新华社特约评论员：《扬起全面深化农村改革的风帆——2014年中央一号文件解读之一》，载中国政府网，http://www.gov.cn/jrzg/2014-01/19/content_2570455.htm，2014年1月20日访问。

③参见法国行政法院网站，http://english.conseil-10etat.fr/Judging，2016年12月18日访问。

④赵耀彤：《一名基层法官眼里好律师的样子》，载微信公众号“中国法律评论”，2018年12月1日。（标明微信公众号名称和上传日期）
7. 学位论文

①李松锋：《游走在上帝与凯撒之间：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关系研究》，中国政法大学2015年博士学位论文。

8. 会议论文

①贺卫方：《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建构》，西北政法学院法学研究所“法律方法与法律思维”学术研讨会论文，2001年9月22—23日于西安。

②何海波：《行政诉讼受案范围：一页司法权的实践史》，中国行政法学会2001年年会论文。

9. 法律文件

①《民法总则》第27条第2款第3项 

②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〉的解释》（法释〔2018〕1号），第 100 条。

③《国务院关于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的通知》，国发〔2007〕19号，2007年7月11日发布。

④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（十）》，或者《刑法修正案（十）》（法律文件的“试行”“草案”，以及刑法修正案的序号，应当视为法律文件名称的一部分，括注于书名号内）

⑤《公司法》（2013 年修正）第 36 条。（引用经过修改的法律文件，应当注明所引版本的制定、修改年份，除非正文已经交代或者根据情境不难判断）

⑥《最高人民法院、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依法严惩破坏计划生育犯罪活动的通知》（已废止），法发〔1993〕36号。（引用已经失效的法律文件，应当予以注明，除非正文已经交代或者根据情境不难判断）

10. 司法案例

正文已经说明案例名称的，脚注不再重复

①包郑照诉苍南县人民政府强制拆除房屋案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（1988）浙法民上字7号民事判决书。

②陆红霞诉南通市发改委政府信息公开案，《最高人民法院公报》2015年第11期。

11. 外文类

（1）专著类（书籍名称采用实词首字母大写，但标题的第一个单词无论是虚词还是实词都大写，斜体）

①William Alford, To Steal a Book is an Elegant Offense: Intellectual Property Law in Chinese Civilization,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, 1995, p.98.

②Robert Keohane and Joseph Nye，Power and Interdependence：World Politics in Transition，Boston：Little, Brown & Company，1977，pp.45-46.

（2）编著类

David Baldwin, ed., Neorealism and Neoliberalism：The Contemporary Debate, New York: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, 1993, p.106.

（3）译著类

Jürgen Habermas, Between Facts and Norms: Contribution to a Discourse Theory of Law and Democracy, translated by William Rehg, MIT Press, 1996, p.330-336.

（4）期刊论文类（文章标题不加引号，用斜体；刊物名首字母大写，不用斜体）

①一卷多辑、连续页码的学术期刊文章

Charles A. Reich, The New Property, 73 Yale Law Journal 733, 737-38(1964).

②不使用连续页码的学术期刊文章

Barbara Ward, Progress for a Small Planet, Harvard Business Review, Sep.-Oct. 1979, p.89, 90.

（5）报纸杂志类

①Andrew Rosenthal, White House Tutors Kremlin in How a Presidency Works, New York Times, June 15, 1990, at A1.

②Louis D. Brandeis, What Publicity Can Do, Harper's Weekly, Dec. 20, 1913, p.10.

（6）如其他外文文献（参考中国法学引注蓝皮书《法学引注手册》）

12. 辞书类

①《元照英美法词典》，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，第124页。

13. 古籍类

（1）文中夹注古籍

引用常见古籍经典中的语句，出处又相当简短的，可以在正文中使用夹注，以代替页下脚注。例如：

天神所具有的道德意志，代表的是人民的意志。这也就是所谓“天聪明自我民聪明，天明畏自我民明畏”（《尚书·皋陶谟》），“民之所欲，天必从之”（《尚书·泰誓》）。

（2）页下脚注

（明）雷梦麟：《读律琐言》，怀效锋、李俊点校，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，第96页。

14. 引用台湾文献的注意事项

（1）引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文献一般不使用“国立”“中央”等字眼。例如：

“《国立台湾大学法学论丛》”按惯例称为“《台大法学论丛》”。

（2）台湾地区书籍的出版年份写公元年。

（3）台湾学者自己出版发行的图书，没有出版机构的，可以只标“自版发行”。例如：

陈敏：《行政法总论》，1998年自版发行。

（4）台湾地区期刊卷、期的标注方式从各期刊，年份用括号标明公元年。例如：

《台大法学论丛》第47卷第4期（2018年）

（5）引用我国台湾地区的法律文件，应当根据情境注明“我国台湾地区”或者“台湾地区”。引用台湾地区的“宪法”以及其他涉及两岸关系、容易产生“两个中国”或者“一中一台”嫌疑的法律文件，必须打上引号；其他法律文件，使用引号或者做其他适当处理，例如：
①台湾地区“民法”第12条规定：“满二十岁为成年。”

②驾驶人无过失及情节轻微之肇事逃逸案，“司法院大法官会议”释字第777号，2019年5月31日公布。

七、格式要求

1. 标题：应直观、贴切反映论文主题，力求简洁、通顺。

原则上不用三重标题，例如“依法治国：新时代的重大使命——对若干基本问题的探讨”。
2．内容摘要：字数为200—300字。

摘要应客观反映文章核心内容，言之有物、连贯顺畅、独立成篇。摘要可以摘录文中字句，但不宜大段重复论文段落。摘要不使用第一人称（如“我认为”），忌带主观评价（如“具有开创意义”）。

3．关键词：3—5个，之间加；分开。关键词一般不带引号、书名号。

4．作者简介：主要写单位、职称、学位，放在第一页第一个脚注之上。

例如：*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。 

5．论文系课题或项目成果：在作者简介的下一行标明课题项目的支持机构和项目名称，例如本文系什么项目“……”（项目编号：……）的阶段性成果。刊发的论文与支持项目应当有关联性。同一论文的项目支持机构原则上只写一家，最多不超过两家。

6．标题、作者姓名（汉语拼音）、内容摘要和关键词，请翻译成英文，置于文末。
